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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
湖
南
我
軍
五H
晨
•
進
攻
長
沙
對
岸
岳
麓
山
下
織
遇
廠
之
敵
。
偻
賊
由
益
陽
 

『
東
北
方
派
隊
阻
擊
•.
雙
方
乃
起
激
戰
。
結
果
倭
兵
死
傷
極
重
、・
富
晚
帥
就
近
 

丁
江
東
岸
方
面
退
去
.

@

粤
北
華
軍
，
七
日
晨
在
南
雄
東
邊
。
阻
擊
由
南
雄
向
東
進
犯
水
口
墟
之
敵
■ 

宀
雙
方
苦
戰
至
下
午
。
倭
寇
卒
因
不
支
"
向
後
逃
竄
。

@

邮
江
以
南
敵
乓
・
九
日
晨
由
大
坑
口
向
東
進
犯
。
入
夜
衝
至
用
源
。
我
防
軍
 

-

與
捕
一
激
戰
仍
在
進
行
中
.

6
粤
北
華
軍
分
兩
路
反
攻
坪
石
。
是
日
已
將
坪
石
收
復
•
敵
兵
向
北
潰
退
。
我
 

*

軍
不
捨
。
繼
續
追
殺
。
同
時
圍
攻
宜
章
。

8
智
識
靑
年
從
軍
運
動
。
初
時
額
定
投
軍
人
額
十
萬
名
。
至
今
報
名
入
伍
者
逾
 

「
十
五
萬
人
。

，

⑥

是
月
三
日
夜
■
杭
州
鼠
雨
大
作
，
我
游
擊
隊
乘
黑
夜
置
炸
葯
于
錢
塘
江
橋
下
 

.

・
爆
毀
橋
身
，•
杭
州
敞
警
察
立
刻
包
圍
杭
州
市
・
搜
查
平
民
。
惟
卒
無
所
獲
 

®

河
南
倭
寇
連
日
準
備
撤
退
開
封
・
新
鄕
。
安
陽
等
地
倭
僑
。
原
因
不
明
。

攀

 

i

」

. △
粤北我軍克復坪石

△
重
慶
|

中
國
最
高
指
揮
部
宣
-
稱
。
雪
軍
在
湘
粤
邊
界
向
敞
反
攻
。
是
日
克
復
 

■'■/,■-■ 

坪
石
■
幷
奪
據
由
坪
石
至
宜
章
之
專
漢
鉄
路
段
■
路
軌
有
拾
五
里
已
完
全
爲
 

我
軍
管
轄
。
坪
石
乃
粤
北
 
一 
重
要
車
站
•
離
廣
州
之
北
約
壹
百
六
拾
五
里
。 

△
倭賊憂慮美攻台灣

△奉盛
頓
|
臭
軍
坦
克
車
隊
切
斷
呂
宋
島
成
功
。
同
時
轟
炸
機
隊
摧
毁
岷
尼
拉
 

港
口
倭
軍
事
殷
置
甚
重
。
非
律
賓
全
島
有
轉
瞬
即
將
爲
美K
克
復
之
慨
。
倭 

軍
事
代
言
人
憂
盧
菲
島
一
失
.
凝
軍
亟
有
再
行
進
取
台
灣
之
可
能
，

此
昨
 

•H
特
向
倭
國
人
民
佢
廣
播
演
講
・
霜
台
灣
乃
大
東
亞
共
榮
圈
防
務
之
主
要
中
 

心
。
是
聯
宦
進
攻
倭
國
本
土
之
踏
脚
石
■
倭T
决
不
能
任
從
美
盅
率
兵
來
攻
 

■
奪
取
台
灣
■
打
破
其
統
治
東
亞
大
陸
之
計
創
■ 

據
非
島
美
軍
部
報
稱
•
美
陸
軍
飛
機
集
合
於
菲
律
賓
各
•機
塲
，
爲
數
足
以
轟
 

炸
台
浩
及
附
近
倭
島
能
安
南
燈
賊
軍
事
基
地
，

1
 

■△
克復寸維泰海軍港 
，

•△
岷
尼
拉

—
麥
卡
度

SJ
令
部
宣
稱
。
黄
軍
降
傘
隊
第
十
一
 
師
圍
攻
岷
尼
拉
•
是
 

日
在
岷
尼
齢
 
港
 
中
完
全
佔
領
卡
維
泰
海M 
港
及
匿
古
拉
飛
機
塲
.
。
奪
獲
倭
軍
 

水
面
飛
機
拾
架
•
三
寸
门
徑
大
砲
名
門
•
騎
兵
第
一
師
由
河
北
納
爾
浪
机
塲
 

方 

冋
前
推
進
。
衝
渦
市
區
後
。
亦
已
開
抵
港
岸
。
美
步
兵
第

1lr
七
師
在
市
 

一 
內
繼
續
執
行
肅
清
工
作
。
有 
一 
部
以
坦
克
車
爲
前
驅
。
殺
進
巴
錫
河
 

南
岸
 

■
倭
寇
抵
抗
力
漸
成
瓦
解
。
據
一 
笺
軍
官
稱
，
倭
賊
駐
軍
命
運
不
久
•
將
吿
 

結
終
•
美
軍
進
攻
呂
宋
鳥
。
經
過
五
個
星
朗
激
烈
戰
事
•
總
共
傷
斃
倭
兵
六
 

萬
八
千
餘
人
■
美
軍
損
失
亦
逹
九
干
六
百
八
十
三
人
。
內
有
二
千
賣
-
百
零
二
 

人
被
擊
斃
云
，

△
菲島華僑慘受痛苦

△
岷
尼
拉

—
倭
賊
指
柳
岷
七
拉
三
年
•
在
留
華
僑
最
受
痛
苦
。
財
產
損
失
固
大
 

。
平
民
生
命
之
被
害
者
•
實
不
知
凡
幾
•
在
倭
宼
攻
陷
岷
尼
拉
之
時
。
曾
激
請
 

市
中
有
名
望
華
僑
開
取
・
列
席
者
僅
有
敷
名
未
受
難
爲
・
但
大
部
份
竟
被
置
 

於
獄
中
。
隨
後
幷
按
戶
擄
去
華
人
數
千
名
，
時
加
鞭
健
，
因
不
勝
其
苦
而
致
 

死
者
花
衆
・
岳
賊
兇
殘
・
動
輒
可
疑
者
則
牽
至
革
人
墳
塢
執
行
槍
决
，
前
時
 

之
岷
尼
粒
抗
日
會
各
活
動
委
員
•
均
如
是
被
害
。
聞
當
時
在
駐
之
中
國
楊
總
 

領
事
及
館
員
六
人
，
被
就
軍
車
 
警
察
拚
去
。
旋
亦
處
以
死
刑
。
今
次
偻
賊
爲
 

*

軍
緊
壓
，
在
其
未
退
出
市
中
心
區
以
前
。
倭
賊
竟
放
火
靄
焚
準
僑
集
居
區
 

△
東京播音提出求和

△
偷
敦1
東
京
電
台
播
咅
員
。
是R
向
全•
世
界
廣
播
。
謂H
本
現
時
政
策
•
决 

，，
不
拒
絶
任
何
方
面
提
出
議
和
。
美
國
計
割
統
治
全
球
已
極
明
顯
。
但
欲
恢
復
 

泣
世
界
和
平
。
其
唯
 L

辦
法
。
是
須
採
取
 
一 
公
平
政
策
。
有
如
倭
外
相
重
光
葵
 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。
是
不
拒
絶
無
論
何
方
提
出
求
和
。

W
 
W
期
 

WL 
W
 

B

^
l
.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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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般4
的
整
證
暮
方
的
壯
拿
及
/
 

含
号*.
渉
殯
善
手
塀"
及
巡
迎
遮1
W
一M
蒸
冏
替.5
枷1.1S
翳»

配
相
眠
霎
鈑
躍
州
臨 

g
女
人
的
性
噌
及
其 

一 

e&
斯
嘘
明
的
生
另
方
法e
④
釘
樣
才
令
你
丸
捕 

一
肉
像
金H1
婚
遡
第21
望
落
善
一
/

也
弾
您 1m@ 理"
和
肥
现
新
終 

《
第 
一 衣
酒
序
的
離
陶
及
其
術
生
指
务④S
安
全
有
效
的
迎
导
方3

®
 预
笏
比
棚
傅
密
的
被
效 

本
社
不
惜
!

,
曾
已
聘
請
生
理
學
專
家
，，繪
畫
神
性
身
體
及
男
女
^

^

^

^

一 

,
，
！

 

‘男
女
受
精
成
孕
以
至
胎
兒
長
大i

的
種
種
圖
畫
，
幷
註
明
其
部
位
名
稱
，
附
有
解
釋
，，冒
共
叶
五
沃
 

^̂
鳳瓏
， 

幅
，
印
成
一
大
套
，
共
長
四
十
二
寸
，
濶
廿
七
寸
，
凡
在
此
吿
白
登
載
期
內
購
(
現
代
男
女
性
生.整 

:
贈送 ।

藝
術
及
其
衞
生
新
法
二
書
,
者
，
隨

書

贈

送

此

圖

型

犬

套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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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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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

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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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代
售
就
全
美
各
洲
各
華
文
書
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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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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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i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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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二 容田一 一題*

一
耒
讀
此
書
者
，.切
勿
 

一
窟
區
數
元
，
而
坐
 

M
l
n

90

一 
若
單
獨
買
此
圖
畫
者
，
零
售
價
每
套
一
元
，
郵
費
在
內
，
只
收
现
熬,^^^

準

此
言
係
遍
金
中
外i

屬

 

自
之
性
學5
,

萬
千
僑
賣
. 

完
此
書
而
陳
 

湾
磁
豚
一
 

勝
計

,>.■此
書
何
謂
已
 «
»

著
 »
 

，
月
下
馳
名
。 

海
織

董
事
局
長
 
•
司
徒
捷
予
 

I
 事
書
記
 

謝
志
如
 

盍
 

事
 

張
惠
介
 

黃
少
波
 

部
雲
章
 

林
鉄
郎
 

"
周
憲
煜
 

李
來
百
 

一

◎
大漢公報 民
國
卅
四
年
第
六
届
董
事
芳
津
海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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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漳製煙廠重要啓事:
1
 

啟者本廠前日垂债吿登載本鹿住址爲五百五十七號片打

雷
東
燜
 
一 
時
雑
寫
現
改
爲
五
百
七
十
七
號
片
打
街
東
如
蒙
賜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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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
美
國C
incinna

工
省
法
院
首
席
法
官
賀
夫
文
氏
硏
究
萬
千
離
婚
案
件
後
之
結
論

pn
二
離
婚
案
十
分
之
九
皆
茶
於
夫
婦
房
事
之
不
請
射 

嬢

二

故

欲

性

事
1

1

滿
。
必
須i

男
女
共
處
的
事
術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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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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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^

丁
肝
英
國
政
府
爲
强
種
繁
族
計
，
經
已
於
今
年
開
始
頒
令
全
英
帝
國
大
小
學
校
實
行
兩
性
教
育
，
中
國
衞
 

各
丁
生
學
會
於
去
年
秋
建
議
我
國
政
府
頒
令
1

大
學
增
設
婚
姻
問
題
爲
必
修
科
，
作
!

良
民
族
健
康
 

7
。邊

齢
.
之
基
本
步
驟
，
一
可
知
認
識
兩
性
之
衞
生
問
題
，
實
爲
每
個
現
代
國
民
應
有
之
天
職
■
，

「
r
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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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99899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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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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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

生

新

6

a
s

本
卷
億
般
於
亞
省
粗
硫
坤
向
來
生
鳶
興
旺
今
因
人
办
缺
乏
决
將
， 

一
生
澈
伸
私
全
盤
出
賣
苒
志
豪
業
卷
即
逝
亂
來
面
商
纫
姑謳 

i
s
i
l
l
s
^

，三
尊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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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會
衆
社
記
著
麥
基
斯
氏
稱
打
東
京
此
一
 

種
曾
詞
，
當
然
忠
 B
癖
俏
后
蓝
酬
寇
环
一
 

究
三
巨
頤
會
議
 
<-系

後
，5k

極
形
敷
不
 

利
，
故
急
欲
探
取
『容
易
秘
平
云
 

△
美機轟炸   

W
 底拉港 

• 

△
擊
近
晚
艇
三
十
五
艘
，

△
岷
尼
拉h
由
礎
瓦
拉
退
出
之
倭
羅
弍
 

千
五
百
人
"
昨
日
总
險
乘
汽
艇
橫
渡
岷
 

拉
尼
港
，
希
圖
逃
工
巴
旦
半
島
倭
賊
最
 

後
之
退
守
地
，
當a
艇
尙
未
駛
抵
目
的
 

地
以
前
。、竟
爲
美
札
值
知
一
美
空
軍
登

△

農

夫

1»

本公司現辦到瘠有 

種合/
菜種于*
花 

米華1
1

薨歡期 

JAS  BR
AN
D

件CO. LTD
-  

736  H
ow
e  St”  

MB. 3922  

◎
喜盛頓埠救國會開一 

一彩B̂
M

朿佈吿:.

卽
派
出
「
解
放
」
瓦
轟
炸
機
壹
大
隊
・ 

飛
往
襲
.擊
。
密
向
裝
一
賊
轟
炸
及
掃
射
。 

結
果
倭
艇
卅
五
艘
沉

‘沒
・
溺
死
倭
乓
無
 

算

云

，

一
二

△
倭敵蓄意撒離南洋 

△
華
盛
頓
|

前
任
凱
練
中
國
遠
征
軍
之
 

美
國
教
官
杜
安
旅
昆
。
最
近
返
抵
美
京
 

。
據
云
• 
敵
寇
蓄
意
撤
囘
緬
句
。
暹
邏
 

■
及
其
他
亞
洲
東

<.
各
地
倭
軍
。
但
感
 

缺
乏
運
輸
船
隻
，
二
時
未
能
作
大
量
之
 

撤
離
•
據
 *

遠
東
翌
軍
部
報
吿
稱
。
美

喜
盛
頓
埠
效
國
會
軽
合
市
覓
打
添
義
龍
 

組
織
籌
捐
購
罠
獎
品
經
昨
十
二
月
 b
不
 

日
爲
 第
八
次
開
飮
露
措
救
濟
中
影
 ®--
欺
 

均
得
兩
琼
華
僑
熱
弁
曇
助
又
蒙
街
埠
 V
 

僑
西
友
踴
躍
摩
泉
收
天
麻
績
甚
保
不
但
 

中
英
傷
離
感
德
施
惠
断
會
同
人
如
深
薪
 

佩

也

,■-:
，;
1

，: 
：
丁

- 

茲
將
捐
購
獎
品
人
名
列
,
本
埠
國
民
   

e- 

社
捐
銀
四
拾
五
元
七
   

*-二
仙
 

訳
靴
來
 

周
振
凝
 

李
歆
奕
 

每
捐
銀
貳
牝
五
寿
 

黃
宗
旺
 

伍
文
進
 

势
理
炎
 

藝
夔
來
 

湯
務
彬
，李
冑
鉅
朱
 
*■-周

，一4

漆
僅

陸
戰
机
空
襲
中
國
沿
一
海
。
轟
炸
倭
敵
由
 

安
南
至
台
潛
航
運
 
，一
計
擊
毀
驅
逐
運
輸

關
寅
國
 

李
長
郁
.
李
飞
想
 

李
長
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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